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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1. 
 

條例草案目的  
 

旨在為某些僱員訂定以時薪為單位的法定最

低工資及設立最低工資委員會。  
 

2. 意見  
 

政府當局的旨意是協助確保僱員獲取與其工

作時數相稱的薪金，因此建議的法定最低工

資將按時薪計算。  
 
為免減少訓培機會，為培訓及教育目的而安

排的實習計劃不在涵蓋範圍內。基於留宿家

庭傭工獨特的工作模式、享有的非現金權益

和其他原因，法定最低工資亦不適用於所有

(包括本地及外籍的 )留宿家庭傭工。  
 
此外，因殘障而生產能力受損的殘疾人士亦

會有特別安排。他們的生產能力將會受評

估，以助釐定其法定最低工資額應否被扣減。
 
當局會設立最低工資委員會，以研究法定最

低工資的水平及檢討機制。  
 

3.  公眾諮詢  勞工處曾就條例草案下的不同事項諮詢有關

各方，包括平等機會委員會和職業訓練局，

並曾向勞工顧問委員會進行簡介。  
 

4. 
 

諮詢立法會  
事務委員會  
 

政 府 當 局 曾 於 人 力 事 務 委 員 會 2008年 11月
20日、 2009年 2月 19日及 4月 16日的會議上向

該事務委員會簡介條例草案中的建議。委員

曾就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表達意見，當中有

委員支持豁免留宿的外籍家庭傭工，亦有委

員關注到該項豁免在法律上可能被質疑。 
 

5. 
 

結論  
 

條例草案提出一項主要政策改變，涉及顯要

的公眾利益。議員可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

研究各項條文及其在政策和實務方面的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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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報告  
 
條例草案目的  
 
  條例草案的目的旨在為某些僱員訂定以時薪為單位的法

定最低工資及設立最低工資委員會。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2.  請參閱勞工及福利局於 2009年 6月發出的立法會參考資料

摘要 (檔號：LD SMW 1-55/1/4(C))。  
 
 
首讀日期  
 
3.  2009年7月 8日。  
 
 
意見  
 
4.  鑒於以自願參與的方式推動工資保障有其局限，行政長官

在 2008-2009年度《施政報告》中宣布，會在本立法會會期內提交

法定最低工資的條例草案。  
 
5.  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闡明，條例草案的目的只是保證薪酬

的下限，並不會影響僱員根據與僱傭相關的現行法例 (主要包括

《僱傭條例》 (第 57章 ))所享有的現有權益及福利。法定最低工資

的用意只是設定法例容許的最低工資水平，而非改變工資的性

質。此外，為確保僱員的實得薪酬與其工作時數相稱，法定最低

工資額將按時薪計算。  
 
6.  兩類僱員因其工作性質獨特，將會獲豁免遵守法定最低工

資的規定。由於部分實習計劃可能存在僱傭關係，故此有必要處

理大學和其他教育機構所表達的關注。當局因而建議，實習學員

在一段期間內進行由指明的教育機構就任何經評審課程而安排或

認可的工作，而該工作屬課程要求中的必修或選修部分，便會獲

豁免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  
 
7.  本地及外籍的留宿家庭傭工亦會獲豁免。政府當局就此項

擬議豁免在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15段列出以下 4項重要考慮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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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獨特的工作模式；  
 
(b) 享有非現金權益；  
 
(c) 可能對社會經濟情況產生重大及深遠影響；及  
 
(d) 從根本動搖外傭政策。  

 
8.  當局理解到一些殘疾人士可能會面對就業困難，故此亦在

條例草案提出對殘疾人士的特定安排，從而盡量減低法定最低工

資可能對他們的就業機會造成的影響。當局將會設立機制，以評

估殘疾人士在僱傭試工期 (不得超過 4星期 )在實際工作環境的生產

能力，以助釐定法定最低工資應否被扣減。就正處於僱傭試工期

的殘疾人士而言，扣減率為 50% (或較低，視乎雙方的協定而定 )。 
 
9.  行政長官會同行政會議經考慮最低工資委員會的建議

後，會訂明法定最低工資額，並須經過立法會先訂立後審議的程

序。不支付法定最低工資將會構成欠薪罪行，一經定罪，最高可

判罰款 35萬元及監禁 3年。  
 
10.  日後設立的最低工資委員會，將由不多於 10名非公職人員

及不多於 3名公職人員組成，由行政長官委任。主席必須不屬公職

人員。最低工資委員會的主要職能，是應行政長官的要求，向行

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報告：  
 

(a) 訂明每小時最低工資額的款額；及  
 
(b) 檢討工資額的時間，以及檢討的頻密程度。  
 

11.  《行業委員會條例》(第 63章 )將予廢除。該條例容許為工

資水平低於合理水平的行業訂定最低工資，但政府從未引用這條

條例所賦予的權力。  
 
 
公眾諮詢  
 
12.  勞工處曾就條例草案下的不同事項諮詢有關各方，包括平
等機會委員會和職業訓練局，並曾向勞工顧問委員會進行簡介。
詳情請參閱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第 37至 39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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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13.  政府當局曾於人力事務委員會 2008年 11月 20日、 2009年
2月 19日及 4月 16日的會議上，向該事務委員會簡介條例草案中的

建議。  
 
14.  關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水平，事務委員會部分委員認為不應

定得太低，以免可能打擊市民自力更生的意欲，導致他們依賴綜

合社會保障援助過活。他們認為，法定最低工資應釐定在能為低

收入人士提供安全網的水平。部分委員認為，法定最低工資應足

以維持一個二人家庭的生計。  
 
15.  關於受涵蓋僱員的範圍，學生若為學術目的而參與實習計

劃，委員不反對把他們豁除於法定最低工資的涵蓋範圍。部分委

員亦支持豁免留宿的外籍家庭傭工。然而，他們關注就此項豁免

提出的司法覆核一旦勝訴對社會經濟情況所造成的影響。部分其

他委員持相反意見，認為留宿的外籍家庭傭工應受法定最低工資

所涵蓋。  
 
16.  至於為殘疾人士作出的擬議特別安排，委員普遍支持此方

向。一位委員認為，這些人士應獲取法定最低工資額。議員可參

閱上述 3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 CB(2)681/08-09、 CB(2)1273/08-09
及CB(2)1570/08-09號文件 )。  
 
 
結論  
 
17.  條例草案提出一項主要政策改變，涉及顯要的公眾利益。

議員可成立法案委員會，詳細研究各項條文及其在政策和實務方

面的事宜。  
 
18.  本部現正繼續從法律及草擬方面研究條例草案。  
 
 
 
 
立法會秘書處  
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張炳鑫  
2009年7月 7日  


